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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印花税规章》之修改 

第 24/ 2020 号法律核准对第 17/88/M 号法律《印花税规章》的重大修改，并将于 2021 年 3 月 30

日生效。当中部分修订将扩大了印花税的征税范围，包括原本已属必须征收印花税的交易以及将

对新的交易项目征收印花税。此外，重大的免税、减税及税务优惠亦将会对目前印花税制度的局

面作出大幅调整。以下将列出本次印花税改革的重点： 

1. 扩大印花税征税范围：(i) 商业中心内商铺使用权的合同， (ii) 有关竞卖的新增条款，及 (iii) 有

关租赁合同。 

商业中心内商铺使用权的合同一直都无须被征收印花税，而新法律则增设了针对此类合同的

印花税规定，且该印花税须由商业中心的业主及/或营运者负责缴纳。 

同时，亦新增了针对租赁合同的相关条款，基本上包括：(i) 明确规定出租人有义务就租金增

加及浮动租金的收入向财政局作通知，从而根据实际情况中结算相应的印花税； (ii) 容许固定

租金的印花税可以分期方式缴纳；(iii) 容许出租人在合同期内提前中止合同时或在租金减少的

情况下申请退税。 

新法律还明确界定与竞卖有关的征税事宜，在这方面采取了与终审法院判决相反的方向。 

2. 缩小印花税征税范围，取消对某些交易及文件征收印花税，并增设新的减税及税务优惠。 

部分重要的交易，如公司设立、公司资本之增加、企业让与及私人合同之印花税将会被取消。

这些改变有将调整澳门目前印花税制度的局面，并为部分交易提供重要的激励 (或至少减轻各

自的负担)，包括股权及集团内部的重组。 



 

 

 
 
 

 
 

此外，还增加了更多的税务优惠政策，当中最突出的是，如果合同双方同意以仲裁协议协定

由澳门仲裁机构解决合同的争议，则租赁合同及商业中心内商铺使用权的合同可被减税。 

3. 完善有关税务评估、结算、缴纳及相关监督的规定。 

为进一步明确征收印花税程序及提高其的效率，新法律提出了几项修订，包括在某些未有清

晰界定纳税人主体的征税项目中明确规定其纳税人，以及界定其他各方在征收、结算及交付

印花税方面的义务。 

印花税票将被取消，但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前，现有的印花税票仍可继续使用。 

另外，亦有规定公证员、政府部门及其他有法律义务征收某类印花税的私人实体有义务将所

有须缴纳印花税的文件及交易记录保存 5 年。 

而信用机构、律师、公证员、保险公司、会计师、会计师事务所及房地产中介人在被财政局

要求提供与印花税税务监督程序有关的任何资料时，均不享有其专业保密特权。政府部门之

间也可为此目的而互相交换利害关系人的个人资料及数据。 

4. 加强对违反印花税义务的处罚，并简化适用此类处罚的程序。 

违反《印花税规章》所规定的某几项义务的罚款大幅增加。此外，某些个人，如公司行政管

理机关成员 (包括合法指定及实际执行管理机关职务的人)、监事会成员或经理将为缴纳罚款

负连带责任。 

欧路飞 Rui Filipe Oliveira [+更多资讯] 

韦立能 Tiago Vilhena [+更多资讯] 

黄建辉 Jacinto Wong [+更多资讯]  

 

 

 
 

© MdME Lawyers 版权所有。本页所提供的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法律建议。法律建议必须因应每个案

例具体情况而作出，此处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均不得用作取代澳门执业律师的建议。 

https://www.mdme.com.mo/zh/people/partners/Rui/20418/
https://www.mdme.com.mo/zh/people/partners/Tiago/20107/
https://www.mdme.com.mo/zh/people/associates/Jacinto/20097/

